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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关于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报 

问询函有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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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师特别声明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

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青岛金王应用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报问询函中需要律师发表专项意见的问题进行了核查验证，保证本法

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适当，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法律意见书系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及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出具。本所律

师已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公告及相关资料进行了审查、判断，并据此发表法律意见。 

（三）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问询函中关于需要律师发表专项意见的问题发表意见。 

（四）非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与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问询

函无关之其他任何目的。 

二、专项意见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金王”或“公司”）于2017年6月7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报的问询函》（中

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27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其中要求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本所”）就问询函中的“四、五”问题发表专项意见。本所接到《问询函》后，高度

重视，现就相关事项发表如下专项意见： 

问题 4：根据年报披露，报告期内，你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超过1,700万元，请说

明上述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与审议情况，以及是否符合《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相

关规定。请律师发表专项意见。 

答复：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会议决议、决策等资料、有关关联交易合同、定案，并经本所律师查

阅公司的相关公告，有关交易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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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年4月2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签关联交易合

同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青岛金王国际运输有限公司签订《运输及快递服务协议》，约

定青岛金王国际运输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进出口货物的海运及空运等运输服务，收费标准不得

高于其为其他第三方提供的服务而收取的相关费用标准，协议有效期为3年。公司于2015年4

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关于续签关联交易合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20）。 

此项交易2016年度关联交易发生额229.68万元。 

综上，经核查，本所认为，上述交易履行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规定。 

（2）2016年1月1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签

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关联公司青岛金王工业园有限公司租赁位于即墨市三里庄

金王工业园的办公楼及货场，租赁价格为102万/年。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关于续签关联交易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5）。 

此项交易2016年度关联交易发生额102万元。 

综上，经核查，本所认为，上述交易履行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规定。 

（3）2016年4月2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签关联交易

合同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关联公司青岛金王工业园有限公司租赁位于青岛市香港中路18号福

泰广场B座25层及26层办公楼，租金为200万元/年（不含相关税费）。公司于2016年4月23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关于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6-032）。 

此项交易2016年度关联交易发生额200万元。 

综上，经核查，本所认为，上述交易履行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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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6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公司持有45%股份的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栋方”）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化妆品，涉及金额1184.85万元。交易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销售方 采购方 交易内容 金额（元） 

1 广州栋方 
广州韩亚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210,891.11 

2 

广州植萃集化妆品有限

公司 

云南弘美化妆品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443,421.23 

3 
山东博美化妆品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274,381.29 

4 
上海月沣化妆品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6,628,615.55 

5 
四川弘方化妆品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86,278.08 

6 
青岛金王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123,809.03 

7 
广州乐创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青岛金王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51,132.82 

8 
上海月沣化妆品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3,852,075.03 

9 
青岛金王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广州植萃集化妆品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22,564.10 

10 
广州乐创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155,336.67 

上述交易中交易对手方：广州植萃集化妆品有限公司，由广州栋方持有70%的股权、广州

众投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30%的股权；广州乐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由广州栋方持

有司55%的股权、于明亮持有9%股权、庄剑辉持有9%股权、张勇持有9%股权、朱书锐持有9%股

权、姜旭辉持有7%股权、杨勇持有2%股权。其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十章关联交易列举的关联方。 

广州韩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2016年3月28日核准青岛金王收购广州韩亚

批文，2016年4月18日完成股权过户，广州韩亚成为青岛金王全资子公司）、云南弘美化妆品有

限公司、山东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上海月沣化妆品有限公司、四川弘方化妆品有限公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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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金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青岛金王的控股子公司。 

沈泽明担任广州栋方董事的任职期限为2015.7.10至2018.7.9，沈泽明在2015.7.10至2016

年5月24日之前（2016年5月24日开始任青岛金王财务总监），还任青岛金王集团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十章关联交易章节的相关规定，

广州栋方2015年7月10日成为青岛金王关联方，青岛金王董事长对于广州栋方、广州韩亚的交

易出具了《关于追加确认相关交易为关联交易的同意书》，具体如下： 

广州韩亚分别于2015年12月22日、2015年12月28日、2016年1月26日同广州栋方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栋方”）签署《生产采购订单》，涉及金额共210,891.11元（不

含税价），鉴于广州韩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韩亚”）于2016年4月18日完成股

权过户，成为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金王”）全资子公司，因广州

栋方为青岛金王关联方，所以对上述《生产采购订单》应追加确认为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及青岛金王《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规定，上述交易

在青岛金王董事长权限范围内。青岛金王董事长同意追加确认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

章程》第二节董事会第5.2.9条的规定：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公司董事长对于关联交易的权

限：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不满30万元人民币的关联交易。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

的交易金额在不满300万元人民币，或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低于0.5％的关

联交易。该交易金额在董事长的审批权限范围内，不需要进行董事会审议及信息披露。 

综上，经核查，本所认为，上述交易履行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规定。 

问题 5：2017年4月28日，你公司披露《关于继续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称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拟授权公司自股东大会通过

起至2020年6月30日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预计每年累计外汇远期合约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

6亿元。请说明上述议案内容与审议程序是否符合《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与《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请律师发表专项意见。 

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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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查阅公司的相关公告，有关交易事项如下： 

公司进行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的是锁定汇率、套期保值的原则，外汇远期合约外币金

额限制在公司出口业务预测量之内。上述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汇兑损失，

有助于公司将汇率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公司进行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满足《企业会计准则》

规定的运用套期保值会计方法的相关条件。 

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七章第二节商品期货套期保

值业务的规定，上市公司进行的外汇、利率等金融产品套期保值业务参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七章第二节规定。2017年4月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并经2017年5月18日召开的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同时于2017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

网刊登了《关于继续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9）。 

为了提高决策效率，经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负责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的运作和管理，并由财务部作为经办部门，审计部为日常审核部门，按照公司《外汇

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规定进行业务操作。 

综上，经核查，本所认为，上述交易履行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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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报问

询函有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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